花蓮縣社區式(日間照顧/小規模多機能)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登記事項變更-業務負責人變更應備文件
申請機構名稱：

	編號
	應備項目
	機構檢核

	1
	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登記事項變更申請書
	v
	

	
2
	機構負責
人
	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	
v
	

	3
	


變更後業務負責人
	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	v
	

	4
	
	3 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
(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 9 條規定)
	v
	

	5
	
	切結書正本
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7 款）
	v
	

	6
	
	在職證明正本
	v
	

	7
	
	長照小卡影本
	v
	

	8
	
	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登錄畫面截圖
（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19 條第 5 項，長照服務機構之業務負責人，應依其認證之長照人員身分登錄於其任職之長照服務機構，並不得支援其他非登錄之長照服務單位）
	v
	

	9
	
	畢業證書及醫事人員證書影本（或社工師證書、技術士證照）
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3條）
	v
	

	10
	
	工作資歷證明影本
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3條及衛生福利部 110 年4月22日衛部顧字第1101960046號函）
	v
	

	11
	機構設立許可證書正反面影本
(正本待換發時回收)
	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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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花蓮縣社區式(日間照顧/小規模多機能)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登記事項變更-法人或團體機構負責人變更應備文件
申請機構名稱：

	編號
	應備項目
	機構檢核

	1
	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登記事項變更申請書
	v
	

	2
	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
	v
	

	3
	變更後機構負責
人
	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	v
	

	4
	
	3 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
(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)
	v
	

	
5
	
	切結書正本
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6 款）
	v
	

	6
	機構設立許可證書正反面影本
(正本待換發時回收)
	v
	



機構大小章：

